
大连民族大学本科生课程免修管理办法(试行) 

第一章  总则 

第一条  为进一步规范全日制本科生课程免修管理，根据

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、《大连民族大学本科生学籍管理

规定》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章  申请条件 

第二条  学生通过自学或其他方式已较好掌握某门课程的

知识结构与内容的，可以申请该课程免修。免修应同时具备以下

条件： 

（一）平均学分绩点达到 3.5及以上的（新生除外）； 

（二）已掌握了某门课程的知识，能出具自学笔记、公开发

表的论文、相应能力证书等证明材料的； 

（三）申请免修的课程是本专业培养方案规定内容且已在教

务管理系统确认选修该课程的。 

第三条  下列课程原则上不得申请免修： 

（一）政治理论课、法律及思想品德课、体育、军训课程； 

（二）单独开设的实验课程、实习、设计等实践性环节； 

（三）专业培养方案中的核心课程。 

第四条 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，外国留学生及港澳台学生可免



修部分课程。 

第三章  办理程序 

第五条  学生本人在该课程开课学期的第 2 周提出书面申

请，经学生所在学院分管教学院长批准，任课教师同意，开课学

院分管教学院长审核（必要时可面试）后，报教务处审批。 

第六条  教务处受理后，准予学生参加免修课程考核。考核

内容及时间由开课学院安排，一般应在该课程开课学期的第 3周

内完成。免修课程考核成绩达到 85 分以上(或良好)的，经教务

处审批同意，可免修该课程并取得相应学分(作业、课程内实验

等教学环节亦免修)。 

第七条  免修课程考核的卷面成绩作为该门课程的总成绩

记入学生成绩档案。 

第四章  其它说明 

第八条  未获准免修者，应按学校有关规定随堂听课、考勤，

否则视为旷课。  

第九条  参军入伍学生服役期间自修原专业课程，经批准返

校参加课程考核，成绩合格并且退役后回原专业复学的，服役期

间所学课程，准予免修并取得相应学分。 



第五章  附则 

第十条  本办法经校长办公会议讨论通过，自 2017 年 9 月

1 日起执行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原有规定若与本办法有冲突，

以本办法为准。 

 


